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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共有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约 50 万
12部门将联合对该群体进一步加强保障

■ 本报记者 高文兴

� �“目前据不完全统计，全国
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大约 50 万左
右。 ”2019 年 7 月 10 日上午，民
政部党组成员、副部长高晓兵在
民政部新闻发布会上第一次透
露了这个数字。

所谓“事实无人抚养儿童”，
就是通常所说的“事实孤儿”，简
单来讲，即儿童父母双方或一方
仍然在世，但无法、无力或不适
合抚养儿童。

2013 年夏天， 南京某吸毒
女性的两名幼女被饿死家中的
惨剧在令人叹息之余，更让这类
特殊的儿童群体开始吸引更多
关注。

而在 2011 年第四季度，民
政部和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
研究院的儿童福利中心课题组
就曾对这类儿童的全国数量进
行推算， 结果在 58 万左右。 当
时， 该课题组还做了另一个测
算———如对所有“事实无人抚养
儿童” 给予全额的基本生活保
障，每年所需资金 41 亿元。

今年 6 月 18 日， 民政部等
12 部门联合出台《关于进一步
加强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工
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从生活保障、 医疗康复保障、教
育资助救助、监护责任和关爱服
务机制等五个方面全面落实对
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权益保障，
该《意见》将从明年起实施。

首次明晰界定标准

此前，虽然各省份已经纷纷
先行探索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
权益保障制度，但在国家层面对
该群体作出界定标准还属首次。

据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
研究院统计， 截至 2017 年 11
月， 全国已有 19 个省份将事实
无人抚养儿童纳入制度保障范
围， 其中 17 个省份更是明确了
该群体的基本生活保障标准。但
其中仅有湖南和河南两省将因
虐待、 弃养等主观因素包含在
内， 大部分省份仍以父母服刑、
重残、强制戒毒、重病、失踪、死
亡等客观因素来界定事实无人
抚养儿童。

实际上， 在 2011 年的那次
数据统计中，民政部社会福利和
慈善事业促进司下发的《关于开
展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数据统计
的通知》里就曾指出，“父母没有
双亡，但家庭没有能力、或没有
意愿抚育的儿童”， 均属事实无
人抚养儿童。

而这次《意见》则对这一群
体的界定标准有了更明晰的解
释。 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分两类，
第一类是指“父母双方均符合重
残、重病、服刑在押、强制隔离戒
毒、被执行其他限制人身自由的
措施、失联情形之一的儿童”；第
二类是指“父母一方死亡或失
踪，另一方符合重残、重病、服刑
在押、强制隔离戒毒、被执行其

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失联情
形之一的儿童”。

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郭
玉强表示：“我们去年在摸底排
查的基础上，大概掌握全国有
50 万左右 （事实无人抚养儿
童）， 第一类情况父母双方都
出现不能正常履行监护义务
的大概 22 万左右， 第二类大
概是 28 万左右。 由于各地投
入的力量不一样，采用的技术
手段也不一样，所以说中间是
有一些误差的。我们也会在下一
步的工作当中，进一步精确我们
掌握的数字。 ”

“这些儿童的生活保障标准
相对比较低，很难得到有效的监
护，一些孩子出现了心理问题。”
郭玉强进一步归纳了这类群体
此前的面貌。

五方面保障“破局”困境

而此次《意见》出台后，事实
无人抚养儿童的上述面貌或将
迎来较大改观。

《意见》重点明确了对这一
群体基本生活保障的强化，要求
各地对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发放
生活补贴，并特别指出，这类儿
童的家庭在申请最低生活保障
或特困救助供养时，事实无人抚
养儿童基本生活补贴并不计入
家庭收入。

此外，《意见》还规范了对事
实无人抚养儿童的基本生活补
贴从申请、查验、确认到终止等
一系列资格认定和资格终止的
流程。

在医疗康复保障方面，《意
见》指出将对这类儿童实施医疗
救助， 分类落实资助参保政策，
重点加大对生活困难家庭的重
病、重残儿童救助力度，并且规
定这类儿童可同时享受重度残
疾人护理补贴及康复救助。

在教育资助救助方面，《意
见》 将这类儿童纳入教育资助
范围， 参照孤儿享受相应政策
待遇， 并优先纳入国家资助政
策体系和教育帮扶体系。 事实
无人抚养儿童成年后仍在校就
读的， 也将按国家有关规定享
受相应政策。

本次《意见》还规定了人民
法院、 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
等部门对于这类儿童监护责任

的保护职责， 指出这些部门在
督促监护人履行义务、 依法撤
销监护人资格、 追索抚养费等
方面的责任。

出席新闻发布会的最高人
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周加海表
示：“有一部分服刑或者被依法
采取强制措施的父母没办法照
顾未成年子女，以前在民政部门
协助下解决孩子的临时监护问
题，缺乏制度性的安排，做起来
难度很大。 现在 12 个部门共同
会签《意见》，把相关工作要求和
衔接做了制度性安排，对于整体
的提升对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
保护水平和效果，应该会取得非
常好的效果。 ”

周加海还表示，除了依法撤
销监护人资格外，人民法院下一
步将延伸审判职能，在案件审理
过程中“为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提
供必要的心理咨询、 心理疏导、
情感抚慰等服务”。

《意见》也将优化关爱服务
机制作为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
保障重点之一。

针对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容
易遭受侵害的这一现象，最高人
民检察院第九检察厅副厅长李
峰则表示，检察机关将推动建立
惩防侵害这类儿童的长效工作
机制。“一是推动建立案件发现
和防范机制，联合相关部门建立
强制报告制度，要求教育、医疗、
救助管理、福利等机构，发现未
成年人遭受或疑似遭受侵害的
必须及时报告。二是加强事实无
人抚养儿童的安全管理，检察机
关将重点关注涉及事实无人抚
养儿童的案件办理情况，注意分
析新情况新问题，及时发现社会
管理风险点， 通过发出检察建
议，向党委政府专题报告，发布
未检工作白皮书等方式，促进事
实无人抚养儿童的安全管理。三
是面向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深入
开展法治宣传和自护教育活动，
提高他们的法治观念和安全意
识。 ”李峰说。

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副司长
倪春霞也指出，事实无人抚养儿
童不仅需要经济上的支持，也非
常需要情感等各方面的关爱。其
中包括，通过政府购买，引入专
业社会组织和社工，为事实无人
抚养儿童提供心理抚慰；指导儿
童督导员和儿童福利主任为事

实无人抚养儿童提供监护指导
等服务；联合司法等部门加大对
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法律援助
力度； 帮助流浪儿童及时寻亲、
返家， 督促监护人履行抚养义
务；鼓励支持有收养意愿的家庭
依法进行收养。

故意不履责父母将被惩戒

在此次发布的《意见》中，还
提出了组织领导、 部门协作、监
督管理、政策宣传等四项强化保
障措施，其中，颇引人注目的一
条是提出“健全信用评价和失信
行为联合惩戒机制”， 将监护人
的失信行为记入信用记录，纳入
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实施联
合惩戒。

对此， 民政部党组成员、副
部长高晓兵表示该机制主要对
三类人员进行失信惩戒。

“第一类，恶意、故意弃养孩
子的父母，这类父母是有条件抚
养孩子的情况下，不履行抚养和
监护的责任；第二类是长期不与
家庭和孩子联系的父母，这一类
的情况我们经常在一些新闻媒
体的报道当中可以看到；第三类
是采取虚报、隐瞒、伪造等手段
骗取保障的资金、物资和服务的
父母及其监护人。 ” 高晓兵说，

“对这三类人员实行联合惩戒，
我们认为有利于教育引导和警
示失职父母依法履行责任的义
务，有利于督促失联父母及时与
家庭联系，有利于保证各方面的
资助支持不折不扣地落实到事
实无人抚养儿童身上。这些措施
不是唯一的处罚措施，如果以上
三类人员违反了儿童保护的法
律法规，还将同时受到相关法律
法规的制裁。 ”

此外，对于《意见》的具体落
实，高晓兵表示在长沙的全国儿
童福利工作会议上已做了一次
全面的部署。

她说：“各省、自治区、直辖
市要在 2019 年 10 月底之前把
所有的政策制定完毕，市、县一
级则是在 12 月底之前要具体
落实。 在保障对象上，意见已经
明确的保障对象， 各地必须不
折不扣地落实， 也不得减少保
障的范围， 同时我们鼓励各地
根据实际经济状况， 社会发展
水平， 来适当地拓宽保障的范
围。 在保障标准上，要落实与当
地孤儿保障标准相衔接的原
则。 在基本生活、医疗康复、教
育资助等方面把各项政策要用
好、用足。 ”

“民政部将对各地政策出台
的情况， 以及研究进展情况，每
个月调度一次，我们还有半年的
时间做这项工作的准备 。 从
2020 年 1 月 1 日起， 全面实施
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制度，切
实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每个
符合条件的孩子的身边。 ”高晓
兵说。


